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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通知載有重要資料，務請閣下即時垂注。如對本通知有任何疑問，請尋求獨立專業意見。 
 

致宏利投資計劃 / 宏利智富錦囊 / 傲富投資理財計劃 / 傲峰定期投資計劃 / 
邁駿投資理財計劃（各稱「計劃」及合稱「各計劃」）保單持有人 

 
各相關基金的若干更改 

 
謹此通知 閣下，據我們收到安聯環球投資基金（SICAV）於二零二三年八月十八日發出的股東通知書（「股東通知書」），
各計劃下述投資選項（各稱「投資選項」及合稱「各投資選項」）的相關基金（各稱「相關基金」及合稱「各相關基
金」）（各相關基金為安聯環球投資基金（SICAV）的子基金）作出下列變更。 

計劃名稱 投資選項名稱 相關基金名稱 相關基金的股份類別 
宏利投資計劃及 
宏利智富錦囊 

宏利智富安聯動力亞洲高收益債券
基金(支付派發)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

動力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 

AMg 類 (美元) 股份 

傲富投資理財計劃、 
傲峰定期投資計劃及 
邁駿投資理財計劃 

MIL 安聯動力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 AT 類 (美元) 股份 

宏利投資計劃及 
宏利智富錦囊 宏利智富安聯歐陸成長基金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
歐陸成長基金 AT 類股份 傲富投資理財計劃、 

傲峰定期投資計劃及 
邁駿投資理財計劃 

MIL 安聯歐陸成長基金 

除另有註明外，以下各相關基金的變動將由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生效日期」）起生效： 

1.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歐陸成長基金投資目標及投資限制的變動 

相關基金的主要變動概覽： 

•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SICAV）對其基金系列進行定期審閱，以確保隨著投資市場變化 ，該等基金仍然符合投
資者需要，並作為相關基金的管理公司致力加強產品範圍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一部份。在作出定期審閱後，
安聯環球投資基金（SICAV）將會對相關基金的投資目標及投資限制作出以下變動，以作為相關基金重新定
位及修訂工作的一部份。 

• 在重新定位後，相關基金將會成為符合證監會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的《致證監會認可單位信託及
互惠基金的管理公司的通函 - 環境、社會及管治基金》（「ESG 通函」）所載規定的環境 、社會及管治（「ESG」）
基金。 

• 在重新定位後，除了現有投資目標（透過投資於相關市場（如適用），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外，相關基金
亦將採用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對）（「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對）」），尋求各自投資組合的
被投資公司的加權平均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強度（以年度銷售額計）比各自指標最少低 20%（「可持續發展
關鍵績效指標」），從而取得優於各自指標的表現。 

• 採用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對）後，相關基金的投資組合最少 80%須以「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
計）」進行評估。投資組合不包括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獲評估的工具（例如現金及存款）。溫室氣體強度
即發行機構的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銷售額即發行機構的年度銷售額。發行機構的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
計）為發行機構的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以每百萬年度銷售額的公噸二氧化碳當量(tCO2e)計）。按銷售額正
常化的溫室氣體比率有助比較不同規模的發行機構。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是構成投資組合
的證券發行機構按其在投資組合中的相對權重調整後的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這意味證券發行
機構的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為投資程序的一項主要考慮。在建構投資組合時，相關基金的投資經理
將更有可能挑選更具高效溫室氣體的發行機構（以發行機構銷售額計），從而使相對關鍵績效指標附屬基金
能夠達致上文所述各自的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第三方數據將用於釐定發行機構的溫室氣體強度（以銷
售額計）。 

• 相關基金在採用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對）後，將不再應用氣候參與（成效為本）策略（包括排除準則）。 

• 除上述變動外，相關基金的其他現有投資政策及限制將繼續適用。 

• 適用於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對）的最低排除準則如下： 

(i) 在圍繞人權、勞工權利、環境及貪腐事宜的做法存在問題，以致嚴重侵犯╱違反聯合國全球契約原則、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指引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等原則及指引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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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業務涉及具爭議性武器（殺傷人員地雷、集束彈藥、化學武器、生物武器、貧鈾、白磷及核武器）的發行
機構所發行的證券； 

(iii) 超過 10%收益來自武器、軍事設備及軍事服務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 

(iv) 超過 10%收益來自開採動力煤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 

(v) 超過 20%收益來自煤炭的公用事業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及 

(vi) 業務涉及生產煙草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以及超過 5%收益來自分銷煙草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
就違反上述第(i)項的發行機構而言，若經過互動協作後發行機構仍不願意作出改變，相關基金將會出售
有關發行機構所發行的證券。就違反上述第(ii)至(vi)項的發行機構而言，相關基金將會出售有關發行機構
所發行的證券。 

對相關基金適用的特點及主要風險之影響： 

作出上述變動後，預期相關基金的整體風險水平將大致保持不變，而以下額外主要風險因素將適用於相關基金。 

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對）的相關可持續投資風險： 

• 相關基金採用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分析、外部 ESG 研究及最低排除準則，或會對其投
資表現構成不利影響，因為執行相關策略可能導致相關基金在有利條件下放棄買入若干證券的機會，及╱
或在不利條件下出售證券。 

• 在評估相關基金是否達致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時，相關基金倚賴來自第三方研究數據供應商及內部分
析的資料及數據，其可能帶有主觀成份、不完整、不準確或無法取得，因此存在不正確或主觀評估相關基
金相關投資的風險，故面對相關基金未能達致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之風險。 

• 相關基金專注於建基於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的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與基礎廣泛的基金相比，
這或會減低風險分散程度。因此，相比投資策略較多元化的基金，相關基金可能更為波動。此外，相關基
金可能特別專注於被投資公司的溫室氣體效率，而非其財務表現。這可能對相關基金的表現構成不利影響，
因而對投資者於相關基金的投資構成不利影響。 

• 在進行投資後，相關基金所持有的證券可能出現風格改變，因而不再符合相關基金的投資準則。相關基金
的投資經理可能需要在不利條件下出售有關證券，這可導致相關基金的資產淨值下跌。 

 現時 新訂 

投資目標 投資於歐元區股票
市場，並專注於增
長股，以達致長期
資本增值。 

投資於歐元區股票市場，並專注於增長股，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同時採用
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對）（「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對）」），
以達致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定義見下文「投資限制」）。 

投資限制 • 氣候參與（成
效為）策略
（包括排除準
則）適用 

• 關鍵績效指標策略（相對）（包括排除準則）適用 
• 相關基金的投資組合最少 80%須以「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

計）」進行評估。就此而言，投資組合不包括衍生工具及本質上不會獲
評估的工具（例如現金及存款） 

• 可持續發展關鍵績效指標乃投資組合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
額計）應比同期相關基金的指標最少低 20%（即相關基金投資組合的加
權平均溫室氣體強度（以銷售額計）優於其指標的加權平均溫室氣體強
度（以銷售額計）） 

2. 增設 AllianzGI AP 作為安聯環球投資基金 - 安聯動力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的投資經理 

鑑於安聯集團進行內部資源重組，由生效日期起，AllianzGI AP 將獲委任為相關基金的新投資經理，與相關基金
現有的投資經理 AllianzGI Singapore 共同管理相關基金。相關基金的管理公司、AllianzGI AP 及 AllianzGI 
Singapore 均為安聯集團旗下的公司。 

除本通告另有披露外，本通告中詳述的變動將不會 (i) 對各相關基金適用的特點及風險構成重大轉變；(ii)導致各相關
基金的營運及／或管理方式出現其他轉變；或(iii)對各相關基金現有的股東的權利或利益造成重大損害。落實本通告所
載變動後，各相關基金的費用結構、費用及開支，以及管理各相關基金的成本亦不會出現任何轉變。本通告中詳述的
變動所招致的成本及／或開支將由各相關基金的管理公司承擔。 

各相關基金的香港銷售文件（包括香港基金章程及受影響各相關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將作出更新，以在適當時候反
映上述變動、其他雜項及澄清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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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各相關基金的股東通知書及最新銷售文件，以獲取有關於上述變更的詳情。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聯絡 閣下的宏利保險顧問，或於周一至周五早上九時至下午六時辦公時間內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香港) (852) 2108 1110（有關於宏利投資計劃及宏利智富錦囊）及(852) 2510 3941（有關於傲峰定期投資計劃、傲富
投資理財計劃及邁駿投資理財計劃）或（澳門）(853) 8398 0383。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個人理財產品客戶服務部謹啟 

二零二三年九月六日 


